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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7月5日

（2017）浙0702民初4442号
蔡相金、叶秀萍、唐招有、李梅女、蔡伟：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蒋堂支行诉
被告蔡相金、叶秀萍、唐招有、李梅女、蔡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7年10月11日
上午09时4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438号

肖安斌：本院受理原告张进梅与被告肖安斌合伙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
64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肖安斌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张进梅合伙份额转让款20000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从2016年8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156元，由被告肖安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520号

魏万江、王梅荣：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宏鑫金属工具
有限公司与被告魏万江、王梅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17）浙0782
民初55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魏万江、王
梅荣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徐州市宏鑫金属
工具有限公司货款4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从2015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徐州市宏鑫金属工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魏万江、王梅荣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03号

吴李峰：原告王芳海诉被告吴李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被告吴李峰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203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吴李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支付原告王芳海货款575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7年1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的三倍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123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吴李锋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300号

梁如林：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义乌支行诉被告梁如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230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梁如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归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
行透支本金41679.11元及利、罚息（计算至2017年1月

11日利、罚息为12925.39元，，以后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折算后不得超过年利率24%）。
二、驳回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义乌
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6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梁如林
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51号

朱进军：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诉
被告朱进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82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朱进军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透支款本金人民币57766.57元
及利息、滞纳金（计算至2016年7月25日利息11535.88
元、滞纳金5009.6元，此后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但折算后不得超过年利率24%）。二、驳回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8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朱进军负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337号

胡光伟：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斌诉被告胡光伟、刘寿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399号

朱金花：本院受理原告赵剑华诉被告朱金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
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0日14:20在廿三里
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362号

朱军勇：本院受理原告马一升诉被告朱军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
0782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被告朱军勇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马一升货款13690元及
利息损失（自2017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42元，公告费800元，均由被告朱军勇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4196号

胡洪彬、姜铭芳：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东城年年发蜂
窝纸加工厂与被告湖洪彬、姜铭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知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15
时3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8号审判庭
（东门4楼），审判人员为胡悠悠、吕远征、张苏琴。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086号

施志远、楼巧巧、浙江众成彩钢有限公司、施志强、永
康市索特五金制造厂：本院对原告吕金匡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84民初90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0045号

施向荣、胡伟芬：本院受理原告秦华安与被告施向荣、
胡伟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
100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306号

冯城城：本院受理原告张海潮诉被告冯城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430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10日9时00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334号

周盛荣：本院受理原告赵根木诉被告周盛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433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10日9时40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345号

黄维源、杨春莲、黄有斋：本院受理原告倪洪彪诉被
告黄维源、杨春莲、黄有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4345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0月10日9时20
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551号

蒋增水、吴玉双：本院受理原告金红朝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1551号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蒋
增水、吴玉双共同归还原告金红朝借款本金人民币4万
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类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但不能
超过月利率2%〉自2015年2月2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付清。二、由被告蒋增水、吴玉双支付原告金红朝律师代
理费2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594号

徐卫凤：本院受理原告张君兰、孙小敏与被告徐卫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1594号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徐
卫凤归还原告张君兰、孙小敏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
及利息（按本金600万元、月利率1.5%从2016年12月2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并支付
违约金（按本金600万元、月利率0.5%从2017年1月1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由被告徐卫凤支付原告张
君兰、孙小敏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用）人民币10万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原告张君兰、孙小
敏对被告徐卫凤所有的位于浙江省临安市锦北街道锦竹
苑1（1幢101，1幢102，1幢103）；锦北街道锦竹苑2（2幢
102-211，2幢103-212，2幢104-213，2幢105-214，2幢
106-215，2幢107-216）的房地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56614
元，公告费6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633号

赵正才：本院受理原告赵全武诉你建筑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和15日内。定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8时50分在本
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885号

苏州绿洲环保无纺布有限公司、翁迪蕉：本院受理
原告江海生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
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970号

郑晓明：本院受理原告蒋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
内。定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2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221号

项学军：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李氏磨盘店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和15日内。定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20分在本
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398号

童军进、陈银花、童军巧、童军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童军进、陈银花、
童军巧、童军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0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11号

冯勤松：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浦江支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211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903号

周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顺字混凝土有限公司诉浙
江景鸿建设有限公司、义乌市月亮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726民初39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9312号

叶荣富、李占平：本院受理原告李镇守诉被告叶荣
富、李占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931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9311号

叶荣富、李占平：本院受理原告李镇守诉被告叶荣
富、李占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931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田姐对工作特别认真”
鲍林峰是德清法院执行局资深的执行员，与田芳共事多

年。半年多前，德清法院为扩大田芳在执行工作上的标杆效
应，助力“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组建了由田
芳带领的执行团队，成立了“田芳执行工作室”。鲍林峰也是
这个团队的一员。

“她（工作）特别认真，一丝不苟。”鲍林峰说，“田姐不一
定是第一个上班的，但肯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

鲍林峰所说的“特别认真”主要在于田芳作为一名执行
法官，她总是特别善于与当事人沟通，特别有耐心去做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特别善于让阻力重重的案子迎刃而解。

在强制腾退房屋的执行案子上就可见一斑。强制腾退
房屋是强制执行工作中一大公认的难题，因为一套房屋，尤
其是住房，其背后往往牵扯到一个家庭，案外的阻力很大。

“这类案子很棘手，不过田姐有她的执行思路。”鲍林峰
说，她会先跟被执行人的家庭成员沟通，而且是趁他们都在
的时候一起沟通，做思想工作。一番苦口婆心终于换来被执
行人及其家庭的接受，强制腾退也就免除了剑拔弩张，“不战
而屈人之兵”。更重要的是避免了纯粹的“强制腾退”可能引
发的冲突或导致新的矛盾纠纷。

为了能更科学更有效地与当事人沟通，没有任何心理学
知识基础的田芳通过自学，考出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认真当然不仅仅是对那些难弄的案件，难缠的当事人，

在团队的管理上，更是如此。
作为执行局副局长，平时有大量

的管理事务，其中一块重要的内容就
是法律文书的签发。法律条文已经修
改过了，干警拟写的裁判文书上引用
的还是旧的法律条文；执行和解协议
写成了合同的模样；谈话笔录字迹潦
草，无法辨认……这些，在田芳那里都
无法溜过去。她会当场“开销”，当场指正，并严肃要求下次
不能再犯。记者采访她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找田芳签字或汇
报工作，她总不忘强调或叮嘱几句。

“公事公办得罪很多人”
执行工作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执行也因

此被称为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防线。浙江
法院历来重视法院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强调“六查”，即
查消极执行、查选择性执行、查乱执行、查执行不廉、查作风
不正、查有令不行。

6 年前，田芳抱着“执行到底是什么样的”的好奇和兴
趣，走上执行工作岗位。体验了6年之后，田芳已经执结案
子近 3000 件，接触过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当事人。但是

“她的投诉举报是没有的，认认真真、清清白白做事，这就是
田芳。”德清县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林晓阳说，“喏，那
里一盒养生茶，就是她前两天交过来的。”

“我就是公事公办，得罪很多人。”田芳坦言，6年的执行
工作中，也接到过一些“招呼”，遇到过一些人情坎，“是我职
责范围内的，我会告诉对方抓紧办，不是我该做的，我会告诉
他们‘这是我要做一辈子的工作，希望他们体谅’。”

久而久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田芳的为人。“知道她会
秉公办事，占不到便宜，也就不会再找她。”执行局的内勤

刘凤说。
分管德清法院执行工作的副院长陈文华评价田芳：业

务、品德都过硬，工作责任心强，为人谦虚、廉洁。
其实田芳还在审判岗位时，这种不偏不倚的作风就已经

非常鲜明。那时的她就要求书记员不能用方言跟当事人交
流，更不能随意跟案件代理人或当事人攀谈，以免另一方当
事人产生误会。“形象公正也是公正的重要组成。”

得罪过一些人，这并没有成为田芳的负担，反而她觉得
得罪一些人才能让自己不会在将来不断得罪人，这是永久保
持一颗公心的必要宣示。而且“只要问心无愧，我就不怕得
罪人。”

就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在秉公办事可能得罪一些人的
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和感激。田芳曾经执行过一
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被执行人是德清本地人，而申请
人是外乡人。田芳做了大量工作，为申请人执行到了赔偿
款。申请人颇为意外，事后对田芳说：“原以为这笔钱要不
回来了，我们不是本地人。”这个申请人为了表示谢意，送了
一箱茶叶给田芳，当面被拒绝后，申请人不甘心，又邮寄给
她。田芳收到后，直接交到了纪检部门，最后由组织出面寄
回给了当事人。

连这点心意都不领受，也有人说田芳不近人情，做得过
了。但是田芳依然故我。在她看来，她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的
职责，即便是受领这样小小的心意也不能心安理得。

田芳：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本报记者 余春红

她特别抗拒采访和宣传，怕自己被“吹”得太过了，怕因此被分心而不能专注于业
务。与不少人追名逐利的心态相比，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她叫田芳，德清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浙江法院第二届“最美执行干警”荣誉称号
获得者。


